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  Society for Community Organization
國際滅貧日 -籠民站起來 讓籠屋成為歷史 暨 回應施政報告行動
Stand Up Against Poverty, Make Cage Home History

施政報告無視貧窮  「香港之恥」無日無終

為鼓勵全球各國致力協助貧窮人士脫貧，聯合國自1987年便將每年的10月17日定為國際滅貧日(The 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radication of Poverty)，各締約國在2000年訂定扶貧目標，並以「站起來Stand Up」呼籲世界各地群眾關注貧窮問題，目標在2015年創建一個不再有人要在赤貧中掙扎的世界。去年，全球有超過四千三百萬人響應滅貧運動，於國際滅貧日共同「站起來」，現時距目標日只餘一半時間，但特區政府仍未有任何具體扶貧方案。
行政長官曾蔭權剛公佈2008/09年度的施政報告，報告雖已是其上任後第三份發表的施政報告，惟特首並未有汲取批評作出改善，僅對當前社會形勢片面分析，卻無任何具體政策回應貧窮問題。為此，本會甚表失望。

全港現時有一百三十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下，其中近十萬人生活在環境狹窄、衛生惡劣、租金昂貴的籠屋板房，實為「香港之恥」。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於國際滅貧日召開記者會，聯同生活在社會最邊緣的籠屋居民，共同站起來，目標讓籠屋成為歷史，Stand Up Against Poverty, Make Cage House History。會上同時會回應2008/09年度的施政報告，指出特首曾蔭權無視「香港之恥」、冷對在職貧窮、剝奪老人福利，政策分析及建議如下︰

政策分析

1. 十萬人居住不適切居所，籠屋問題仍未解決

香港自五十年代因政府缺乏房屋安置而產生籠屋
，1994年政府制定床位寓所條例管制十二戶或以上籠屋的衛生及消防，但不管制居住面積及伙數。條例不僅未有取締籠屋，反而令籠屋合法存在，只有15呎的籠屋也合法，條例自1998年實施至今十年，仍存在二十多間持牌籠屋，非法籠屋更增加近百間，板房更數以千計，並沒有法例監管。 居民過著爭用廁所廚房，與老鼠、蟑螂及木蝨共眠的日子，甚至熱死，但施政報告並未解決籠屋問題。

2. 貧富兩極化，政府漠視「八無」疾苦 

籠屋板房套房等分租戶入息特別低，租金特別貴($65/呎)，加租不受管制，領取綜援家庭中，有兩萬多要用生活費貼租金，電費特別貴(每度$1.3)，水費特別貴(人多水費高)，是生活在最水深火熱中的貧民，卻未在今年初財政預算案中或抗通脹措施中受惠，成為「八無」戶，「八無」指無領取綜援、無需交薪俸稅、無需交差餉、無公屋、無交通津貼、無生果金、無學生資助、無電費戶口。今年施政報告仍然未針對「八無」戶需要，只提供救濟式的食物援助，並未有照顧「八無」人士在租金、房屋等需要，更沒有長遠政策援助「八無」人士脫貧。

3. 協助在職貧窮不足，空談對抗通脹

過去兩年，每月收入少於5,000的低收入在職貧窮勞工，已由2006年的44萬人，上升至2008年的50萬人，政府雖同意就各行業進行最低工資立法，但未提及就最長工時等相關勞工保障作出研究，反映當局未有誠真全面保障勞工權益。再者，縱使本港未來或面臨經濟衰退，但通脤問題短期內仍然嚴重，在缺乏相應對策下，只令貧者生活雪上加霜。

4. 缺乏多元就業政策及配套

今年的報告重彈去年舊調，強調金融業是香港賴以維生的主要經濟支柱，更提出所謂的進步發展觀，跨跨其辭要香港成為與紐約、倫敦看齊的城市，卻未有發展多元經濟，為社會創造就業機會。收入低於綜援平均數的住戶，亦由2007年的339,400戶，急升至今年376,900戶(2008年第2季)，反映當局在未有積極創造就業機會，未能改善基層勞工生活。 另外，勞工處轄下「交通費支援計劃」每月津貼上限只得600元，而且只限屯門、元朗、北區或離島4個區域人士，未有為其餘地區在職貧窮人士提供足夠支援。
5. 剝奪長者福利權，手法卑劣

當局雖認同社會訴求，要求將長者高齡津貼增加至一千元，並同時提出全面引入入息及資產審查，作為調高金額的交換條件。建議明顯有違社會共識，亦有昧於社會良心。若一刀切停止向不合經濟審查的長者發放津貼，無疑是剝奪他們應有的長者權利，將他們應享有的津貼轉予其他經濟較差長者，以圖減省開支。此舉表面是善用公帑，實質上卻是削肉補瘡，手法狡詐卑劣，令人齒寒。事實上，當局未有從政策上處理老人貧窮問題，放寬申領綜援資格、放寬與家人同住長者申領綜援規定、亦未有參考前扶貧委員會的建議調高長者申領綜援的資產限額等。
政策建議

1. 制訂滅貧政策及設立貧窮線
2. 增建公屋，配合安置政策，全面開放市區申請，制定取締籠屋時間表
3. 修訂《床位寓所條例》，具體管制人均居住面積、環境監管及伙數，並將條例擴闊管制範圍至十二伙以下板間房，為居民提供合乎尊嚴的居住空間，改善板間房居民的居住環境。

4. 登記「八無戶」及籠屋板房套戶等貧窮分租戶，為最貧窮人口提供租金津貼及立法管制租金。

5. 發展多元經濟及就業政策，為基層提供就業機會及勞工保障。另外，政府應擴大「交通費支援計劃」，為所有遠程跨區工作低收入人士提供長期交通津貼。
6. 增加綜援租金津貼，放寬老人申請綜援資產限額，增加生果金、老人醫療半價及設立全民老年退休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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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12伙或以上分租戶,共用廚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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